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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权与法治原则相互兼容的
可能性及其制度条件

郑成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明确指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人认为，如何在理论上回答

清楚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法治原则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关键的论题。
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

的规定性。一方面，它必须是法治国家，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

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须符合法治国家的普遍规律，简单地说，这个普遍规律就是 rule of law
( 法律的统治或法律至上) ，这意味着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处于法律之下，接受法律的管辖、监督和

评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但肯定没有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另一方面，法

治国家有不同的类型，如果不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可能有法治国家，但不会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法治国家，而在当代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

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则必然引发一个法治理论所要面对的一个

重大问题: 在党的领导权与法治原则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兼容的可能性? 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制度条件

是什么?

从世界历史上看，怎么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这至今还是尚无成功先例的课

题。从俄国十月革命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再到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七十余年实践的绝大部分时期，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一直都把法治国家视为一个必须予以排除的选项，由于法治被定义成政

治上的异己力量，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于是，在国家治理方式上选择专政体制就成为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而所谓专政，就是绝对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直接依靠暴力的

政权 ( 列宁语) 。①本来，在马克思 ( 也包括列宁) 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过渡的非常时期的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属于暴力革命期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的临时措

施，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专政理论进行了根本性重构，使专政体制演

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常态的治理形式。在这种斯大林模式的国家治理方式中，与公权力处于法律之下

的法治普遍规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专政体制内的公权力是站在法律之外的，因而可以不受法律的

限制和约束，同时，公权力也是站在法律之上的，因而可以成为法律的主宰，于是，任何人，无论

是普通公民还是党内高层领袖，一旦被列为专政对象，就完全不可能指望法律会保护自己的正当权

利，因为专政体制对法律的定位不是最高权威而是唯公权力马首是瞻的统治工具。这就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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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过去普遍存在权大于法、滥用权力、大规模政治整肃和产生大批量冤假错案的体制原因，也是

法律赋予的权利常常被政治权衡所忽略和法律本身软弱无力不堪公众信赖的体制原因。
历史的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权与法治原则之间并不存在无条件的相互兼容性，在中国的改革开

放之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始终坚持着党的领导权，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

国家都把法治这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作为假想敌来看待，这种领导权是以排斥法治为特征

的领导权———当法治原则遭到排斥的时候，党的领导权就只能表现为不受法律限制和制约的领导

权，这是一种站在法律之外和站在法律之上的领导权，党的机构和有资格代表党表达意志的个人，

也就可以以党的名义越过法律的边界行使权力，可以实施超法律的强制和暴力，甚至把这种超法律

的强制和暴力用于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按照列宁的专政理论，在社会制度根本性转型的暴力革命期

间，党的领导权只能是绝对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因为这是一个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以武装

斗争为主要较量形式的社会剧烈动荡时期，根本不具备实行法治治理的基础条件，但是，自斯大林

开始，这种原本仅仅适用于暴力革命时期的专政式领导方式，被长时期地延续下来并且固化为社会

主义国家常态性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而人为地堵塞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一个拒绝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在现代世界历史时空中是不可能具有抗击风雨的强大生命力的。
就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历史演进而言，1982 年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 《党章》中首次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

这一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在理论认识上产生了实质性的重大飞跃，党与法律的关系被重

新考虑，由此也为党的领导权与法治原则相互兼容开辟了历史可能性空间。此后，1999 年的法治

原则入宪和 2014 年的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进一步使坚持党的领导

和坚持法治原则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安排的两个既定和不可放弃的选项。在当前这种现实社

会语境下的党的领导，与历史上那种站在法律之外和之上的党的领导，已经不是同一概念，依法执

政成为唯一能够与法治原则相互兼容的实现党的领导权的基本方式。此时，如果对这两种有实质区

别的党的领导方式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在观念和行动上仍然停留在过去时代的历史惯性中去理解

和处理党与法律和党的领导权与法治的关系，是十分危险的。
到目前为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依法执政，已经基本成为社会的共识，不

过，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来看，这种共识还不够坚实和强大。这是因为，在理论上认

识到党必须遵循法治的规律来行使领导权固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它也只能解决党的领导权

与法治原则在观念上相互兼容的问题，而只有同时在理论上回答清楚党如何遵循法治的规律来行使

领导权，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依法执政，才能够解决党的领导权与法治原则在国家

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治国理政的实际行动上相互兼容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更加具有实质意义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治理论回答不清楚，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党依法执政就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

而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际的行动，因循日久往往就演变成为一句意义有限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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